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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任教中等學校科別 商業與管理群 國際貿易科

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備學分數 9 選備學分數 17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

、研究所（含輔系）

經濟學系（所）、財政學系（所）、企業管理學系（所）、金融與合作

經營學系（所）、會計學系（所）、統計學系（所）、休閒運動與管理

學系、資訊管理研究所、國際企業研究所

類型 科目名稱 規劃學分數 應修學分數 備註

必備科目

管理學（或企業管理） 3

9
依屬性4科選3

科

經濟學 3

會計學 3

電腦概論（或計算機概論） 3

小計 12 9

類型 科目名稱 規劃學分數 應修學分數 備註

選備科目

國際貿易實務 3

17

如擬修習民法

概要或商事法

者，須兩科目

皆修習，方予

以承認。

國際金融 3

行銷學 3

商用英文 3

民法概要 2

商事法 2

國際運籌管理 3

國際企業管理 3

統計學 2

個體經濟學 3

總體經濟學 3

貨幣銀行學 2

保險學 2

財務管理 2

投資學 2

企業社會責任 2

溝通理論與實務 2

小計 4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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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 持會計技術士乙級證照者和記帳士資格者可抵免會計學3學分。

2. 若為全學年課程，須修習完上下學期課程始承認其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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